苏师院委〔2015〕17号                   
关于印发院《落实〈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实施办法〉任务分解表》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院部、部门：
为全面落实我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实施办法》文件精神，切实落实我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结合我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制定本任务分解表并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落实执行。
附件：落实《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实施方法》任务

      分解表

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中共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委员会
                            2015年7月8日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办公室  2015年7月8日印发

附件

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委员会

落实《加强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实施办法》任务分解表

任务一：狠抓作风建设，坚持立德树人

	项  目
	主要工作
	重点内容
	牵头单位
	协办单位
	落实时间

	（一）严明党的纪律，确保作风建设落到实处
	加强党纪教育
	1.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

2.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
	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纪监审办公室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加强阵地管理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党委宣传部
	党委组织部

团委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二）坚决纠正“四风”，持之以恒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加强班子建设
	1.健全相关制度，切实提高执行力；

2.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督查教育工作。
	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纪监审办公室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建立长效机制
	1.巩固群众路线教育成果；

2.细化解决“四风”突出问题；

3.进一步加强院务、党务公开。
	党委办公室

纪监审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院长办公室

国际交流处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完善监督制度
	1.完善执纪追责制度，严查违纪违规行为；

2.加强党风党纪教育，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
	纪监审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弘扬优良教风学风
	加强师德建设
	严格执行相关文件，大力弘扬立德树人、教书育人师德风范，表彰先进典型。
	人事处
	教务处

工会

各院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规范学术行为
	1.完善教育教学规范、学术研究规范、教师兼职规范等措施；

2.加强师德教育；

3.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
	科研处
	教务处

人事处

学术委员会

有关部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任务二：强化预警防控，科学预防腐败

	项  目
	主要工作
	重点内容
	牵头单位
	协办单位
	落实时间

	（一）深化党风廉政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构建完善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格局
	1.着力构建完善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格局；

2.健全并落实各项制度；

3.做好党风廉政建设计划制定并落实巡查制度。
	纪监审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党委宣传部

各级党组织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进一步树立大宣教理念
	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纳入宣传工作总体部署。
	党委宣传部
	纪监审办公室党委组织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和廉政理论研究
	1.加强廉政文化理论研究和课题申报；

2.大力推进廉洁文化进校园建设。
	纪监审办公室
	学工处

团委

工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二）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完善现代学校治理体系
	制定《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章程》
	完善制度体系，科学配置学院内部权力。
	院长办公室
	各院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根据大学章程加强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工作
	1.确保学术委员会合法规范运行；

2.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参与机制、校友会的社会联系与合作机制。
	院长办公室
	学术委员会

工会

各院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三）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
	1.切实完善监督方式；

2.健全公示和听证制度，完善教代会、学代会等组织的运行机制。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纪监审办公室工会

学工处

团委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推进党务公开、院务公开
	1.进一步做好党务、院务公开工作，拓展新媒体渠道；

2.加强信息公开监督机制。
	院长办公室
	党委宣传部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各院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加大审计工作力度，强化内部审计监督
	加强对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建立完善的审计制度。
	纪监审办公室
	有关部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任务三：突出监管重点，提高治理水平

	项  目
	主要工作
	重点内容
	牵头单位
	协办单位
	落实时间

	（一）树立正确导向，规范干部的选拔任用
	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选好用好干部
	1.完善干部选拔标准和程序；

2.落实干部选拔任用重要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3.开展干部档案排查清理工作。
	党委组织部
	纪监审办公室人事处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二）推进阳光工程，规范招生管理
	建立健全招生体制机制
	1.规范招生决策机制；

2.加强考试安全机制。
	招生就业处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三）强化经费监管，促进规范使用
	规范教育收费
	1.规范收费行为；

2.推进无现金结算模式；

3.每年一次向党委常委会、教代会报告财务决算报告
	财务处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加强科研经费管理
	1.完善经费外拨制度；

2.加强科研经费预算和支出管理；

3.进行科研工作量考核和奖励。
	科研处
	财务处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四）加强学校资产和校办企业监管，确保保值增值
	加强学院国有资产管理
	1.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2.加强校办企业管理，实行绩效考核。
	资产与设备管理处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五）严格规章制度，规范采购行为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
	1.严格执行招标采购评审制度；

2.完善采购监管制度。
	资产与设备管理处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六）强化措施落实，加强基建项目监管
	严格遵守国家基本建设法律法规
	1.全面落实基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2.加强零星维修、修建工程和设备系统维修维保的规范管理；

3.查找基建和修缮环节的廉政风险点。
	基建管理处

后勤管理处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七）坚持公平公正，加强评审评比评估监管
	强化评审、评比、评估过程的监督
	1.充分发挥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建立健全相应工作程序和结果公示制度；

2.推进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和管理信息公开。
	人事处

科研处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任务四：保持高压态势，坚决惩治腐败

	项  目
	主要工作
	重点内容
	牵头单位
	协办单位
	落实时间

	（一）及时查办案件，发挥惩治的震慑作用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
	规范信访程序，进一步做好信访工作。
	纪监审办公室
	有关部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二）健全查信办案工作机制，提升惩治腐败工作水平
	加大信访案件工作协调和督查督办力度
	进一步推动实施校检合作查办案件机制，完善举报评估、线索沟通、查办协同、办案交流、成果共享机制，推进查信办案工作。
	纪监审办公室
	有关部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三）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开展综合治理，畅通信访渠道
	1.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教育、早纠正，防微杜渐，消除隐患；

2.完善师生综合服务平台，及时听取、答复和解决师生员工的合理诉求和问题。
	纪监审办公室
	各级党组织

有关部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任务五：明确职责定位，强化组织领导

	项  目
	主要工作
	重点内容
	牵头单位
	协办单位
	落实时间

	（一）坚守责任担当，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落实党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党委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学院事业发展规划，细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内容。
	党委办公室

纪监审办公室
	各级党组织

各院部部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二）提高履职能力，落实纪委监督责任
	落实纪委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
	纪委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专心履行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纪监审办公室
	各级党组织

各院部部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三）增强工作责任，提升工作合力
	制定任务分解，发挥协调机制
	纪委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工作任务细化分解，构建权责明晰、逐级负责、层层落实的责任体系。
	纪监审办公室
	各级党组织

各院部部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四）狠抓工作落实，强化监督考核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检查考核
	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部署、监督、考核、反馈、工作，把监督考核成果作为干部考核评价、任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监督考核情况要向上级党委、纪委报告。
	纪监审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自2013年起长期坚持




